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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約章（甲部） 

 

0總論 

0.1為精簡約章，本部分只涵蓋熱門爭議，其精神可套用於其他爭議。 

 

0.2 戶主及公司雙方亦可自行訂立更多方面的共識。唯如爭議未有共識，亦沒

於約章涵蓋： 

 

0.2.1 公司將以不低於行內大部分同級公司之主流標準作為服務的最低標準。 

 

0.2.2 戶主亦將以不高於行內大部分同級公司之「主流標準」作為期望的標準。 

 

0.3 換句話說，公司不應以「做法不同」無視行內大部分同級公司達到之水

平，戶主亦不應以「不懂行規」無視行內大部分同級公司都未能達到的期望。 

 

0.4 如未能解決爭議，可將個案提交裝修學院，由各界專家顧問作公開、獨

立、專業的參考建議，費用全免。 

 

0.5 如仍未能解決爭議，裝修學院建議雙方將爭議提交香港仲裁公會作仲裁。

（可於報價單上加添強制條款：「凡因本項目產生爭議，而雙方無法達成共識，

須提交香港仲裁公會，按其規則由大律師進行最終仲裁。」） 

 

1責任範圍 

1.1 檢測責任 

 

1.1.1 公司需要進行基本檢測，例如剷底後，查驗底灰是否鬆化。 

 

1.1.2 戶主要明白當報價單沒有「驗樓」項目，公司並沒有全面驗樓的責任

（事實上，專業驗樓師亦無能力全面檢查單位的所有問題）。 

 

1.2 第三者入場 

 

1.2.1 戶主不應將因其他單位入場而造成的破損責任或額外成本歸於裝修公

司，例如：第三方單位要求入場前單位清場/做保護。 

 

1.2.2 公司應及早提醒戶主因第三方入場而將產生的一般額外成本，如駁

喉、接燈、補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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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來物料 

 

1.3.1 戶主自行訂料前應先與公司討論，並明白自己找的貨源如有品質上的

問題，責任並不在裝修公司。 

 

1.3.2 公司如介紹戶主到某一特定商戶選料，除非言明只作陪伴/提供資訊而

不作推薦，否則亦需要為物料的品質問題承擔跟進的責任。 

 

1.3.3 如公司代替戶主選料和買料，則雖然物料的保養責任仍在店家，選料

決定的責任將由裝修公司所承擔，並需代為跟進。 

 

 

2附加收費 

2.1 漏報項目 

 

2.1.1 公司不應漏報一般報價項目，即一般裝修工程會出現、一般公司會列

於報價單，而漏報會達不到一般戶主期望之項目。 

 

2.1.2 戶主要明白不在報價單上之項目即不包括在工程內，戶主可透過比較

不同報價單，覆檢報價單項目有沒有遺漏，以免誤會「應出現於報價單之項

目」。 

 

2.2 附加費決定 

 

2.2.1 公司不應先斬後奏，或故意延後一般費用通知（例如修口費）。 

 

2.2.2 附加收費應合符本身報價水平以及業界合理範圍。 

 

2.2.3 雙方都不應以拒絕附加項目為理由，單方面破壞原先簽訂之合約。 

 

 

3工程延誤 

3.1 加單改單 

 

3.1.1 如戶主決策會造成延誤，公司應在延誤發生前提出。 

 

3.1.2 即使項目未開始做，戶主亦盡量不更改已確認之決定，以確保工程順

暢，否則亦應明白這有可能產生額外成本和影響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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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裝修公司有權（或因感到難以滿足戶主要求而）不接受後加項目，固

戶主亦有維持良好溝通和關係之責任。 

 

3.2 出圖改圖 

 

3.2.1 公司應向戶主提供合理的改圖次數和時間而不影響工期，並提醒戶主

應盡量於何時覆實才能夠及時送圖上廠。 

 

3.2.2 戶主應合理地尊重每間公司一貫服務方式，不應強迫公司改變合理做

法，如大多數公司不可能就各項選擇列出所有可能性及報價，否則容易延長工

期或增加出錯可能。 

 

3.3 延誤政策 

 

3.3.1 公司應清晰說明其工期延誤之處理政策。 

 

3.3.2 戶主應明白執漏期（一般情況下「不影響入伙之項目」為之執漏）並

不包括於工期內。 

 

3.3.3 戶主明白如公司有出錯和甩漏，公司連工包料補救已是盡責，因此而

導致工期延誤，是在所難免。當然，公司仍需按項目類型於合理時間內完成執

漏。 

 

 

4收貨標準 

4.1 參觀單位 

 

4.1.1 如情況許可，雙方盡量以現場參觀作為收貨標準以減少爭拗。 

 

4.1.2 戶主宜選擇一兩個項目，要求公司解說其監工的收貨準則。 

 

4.1.3 戶主不應於收貨時（例如因其他家人的意見）才提出遠離雙方已建立

之共識的要求。 

 

4.2 非見光位 

 

4.2.1 雙方應在工程開始前就半見光/非見光位的處理達到原則性共識。 



 
 

「裝修約章」由裝修學院訂立，香港仲裁公會及香港小型工程推廣協會支持。查詢：５４１８—８１６９ 

支持機構： 認證機構： 

 

5尾數執漏 

5.1 不收貨權 

 

5.1.1 雙方應按報價單條款處理收貨執漏。 

 

5.1.2 公司不應以還原單位作威脅，強迫戶主收貨。 

 

5.1.3 收貨與執漏是兩個概念，雖界線無明確標準，一般以入伙為界線。如

出現收貨爭議，可進行部分收貨協定，又或找尋獨立平台代管尾數，相關費用

應由違反條款之一方負責。 

 

5.2 執漏權 

 

5.2.1 公司應在約定時間內完成一般執漏（一般為一個月內）。 

 

5.2.2 如傢俬補件或重做需等候廠，應於合理時間內完成。 

 

5.2.3 戶主不應要求提早執漏，或拒絕執漏而不收貨。 

 

5.2.4 戶主不應以「每次執一樣」的方式要求執漏。一般來說，收貨時一次

列出已知執漏，入住一星期後再所有執漏項目列出進行第二次大執漏（此為其

中一種做法參考，雙方宜自行協定共識）。 

 

5.3 爛尾權 

 

5.3.1 一般來說，若不涉及違約，任何一方意欲中止工程，需按合約條款處

理，或爭取達成雙方共識，亦可外聘專業人士「計數」。 

 

5.3.2 於完工執漏階段，雙方都不應單方面爛尾。戶主有責任進行收貨，公

司有責任盡力完成工程。 

 

 

6戶主參與 

6.1 施工順序 

 

6.1.1 公司有決定施工順序的自主權，但亦有責任確保工序達到同級公司之

常規標準及已建立之收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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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如戶主認為施工順序會導致收貨問題，有責任提供實質根據，如戶主

選用約章名單內的公司，亦歡迎向本系統查詢中立意見。 

 

6.2 施工手法 

 

6.2.1 為維護公司聲譽，公司應以主流常規做法而非最低可接受之標準作施

工手法參考。 

 

6.2.2 如因節省預算，令施工方式可能遠離同級公司之水平，公司應事先主

動提出。 

 

6.2.3 戶主應明白公司並不保證能以「最佳方式/最高規格」施工。 

 

6.2.4 戶主應盡量不提出/更改公司行之有效亦符合主流標準的施工方式。 

 

6.3 監工匯報與驗收 

 

6.3.1 公司對戶主必須有基本的尊重，容許提出合理合量的疑問。 

 

6.3.2 公司並無責任對每一工序進行細緻解釋和匯報。 

 

6.3.3 戶主對公司必須有基本信任，否則應於開單前提出具體監工、匯報，

及驗收要求，讓公司選擇是否因額外溝通/匯報/檢測之成本而拒接工程/調整報

價。 

 

6.3.4 戶主可要求公司提供預計工程里程碑日期作為參考，但應明白具體工

程編排可變，而不應頻繁要求匯報是日工作進度。 

 

6.4 溝通 

 

6.4.1 如感混亂矛盾，公司有權要求只與一位戶主溝通。戶主亦有責任限制

多位家庭成員共同參與決策和溝通。 

 

6.4.2 戶主應與判頭聯繫，而不應直接指示或干涉師傅施工。 

 

6.4.3 雙方不應對對方施加不合理的溝通限制，例如戶主要求公司於 3小時

內回覆，或公司只限戶主進行WhatsApp溝通等等。 


